切結書
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
本人所有他項權利證明書狀（      ）東他字第          號
於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因保管不慎遺失，無法尋獲，因為能提出四鄰保證書，特立本切結書，如有虛偽不實，致損害他人權益時，立切結書人願負賠償及法律上一切責任。
此致

台東地政事務所
立切結書人︰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及印鑑章)
身份證字號︰

註︰不動產標示如登記清冊

